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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问询函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勤上股份”）于近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的问询函》（中小板问询

函【2017】第 355 号）。现公司结合问询函的内容，对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2017 年 5 月 18 日，公司披露《停牌进展公告》，公司第一大股东东莞勤上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勤上集团”）进行了增资扩股，引入新股东北京均远投

资管理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南京纯悦”），分别认购勤上集团 25.50%的出资额。 

2017 年 6 月 24 日，勤上集团和公司收到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代理律师发送

的《关于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该协议显示由北京均远和

南京纯悦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签订）电子邮件，该协议约定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

在勤上集团股东会及董事会投票时采取一致行动，以共同扩大双方所能支配的勤

上集团表决权数量，以实现对勤上集团的控制权；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

以北京均远的意见为一致行动意见。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据此认为其已共同持有

勤上集团 51%的股权，并认为勤上集团和勤上股份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一、公司相关核查情况 

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公司对相关事项的核查过程中发现，北京均远于 2017

年 6 月 23 日进行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相关事项与上述代理律师说明的相关事

项存在不符；另外，在勤上集团增资扩股后，南京纯悦分别于 2017 年 6 月 6 日

和 2017 年 7 月 4 日进行了两次工商变更登记。 

公司收到上述电子邮件后，同时向勤上集团和勤上集团原始股东核实了解到

如下相关事项： 

1、2017 年 5 月 1 日，勤上集团与深圳德基伟业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德基伟业”）签订《最高额授信协议》（协议编号：最高额授字【2017】



第 XY025168 号），双方约定德基伟业向勤上集团提供最高额综合授信借款金额人

民币陆亿元整；德基伟业可通过自身账户或其指定的第三方账户，通过信托贷款、

委托贷款或直接转账的方式，提供借款。 

2、2017 年 5 月 12 日，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旭亮、温琦与北京均远和南京纯

悦签订了《战略合作协协议》，该协议约定勤上集团拟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81,766,530.00 元，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各以人民币壹亿伍仟万元认购全部新增注

册资本并分别获得勤上集团 25.5%的股权，其中人民币 211,238,470.00 元作为勤

上集团的资本公积；勤上集团设立董事会，原股东李旭亮、温琦各占一名董事席

位，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占一名董事席位。 

3、2017 年 5 月 12 日，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旭亮、温琦与北京均远和南京纯

悦签署了《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章程》，该章程约定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应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前缴足应缴出资金额。 

4、2017 年 5 月 20 日，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旭亮、温琦与北京均远、南京纯

悦及德基伟业签订了《股权回购协议》，该协议约定了即时回购权和要约回购权。

其中即时回购权规定，在勤上集团股东李旭亮、温琦履行完毕对德基伟业的相关

合同义务（指本条第 1 款所述《最高额授信协议》，除此之外，勤上集团及其股

东李旭亮、温琦未与德基伟业签订其他任何合同、协议）后，李旭亮、温琦可以

在该协议签署六个月后的任一时间即时回购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持有的勤上集

团股权，回购金额为初始投资金额。 

5、2017 年 5 月 16 日，勤上集团办理了增加注册资本及股东变更的工商变更

登记。 

6、2017 年 6 月 24 日，勤上集团和公司收到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代理律师发

送的《关于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该协议显示由北京均远

和南京纯悦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签订），该协议约定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在勤上

集团股东会及董事会投票时采取一致行动，以共同扩大双方所能支配的勤上集团

表决权数量，以实现对勤上集团的控制权；如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意见时，以北京

均远的意见为一致行动意见。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据此认为其已共同持有勤上集

团 51%的股权，并认为勤上集团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 

7、经向勤上集团核实，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截至出资期限届满均未缴付任



何出资。2017 年 7 月 1 日，勤上集团分别向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发送《东莞勤

上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出资及其他相关事项的函》催缴，限期在 2017 年 7 月 5 日

前缴足应缴出资金额，但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仍未缴付出资。 

8、勤上集团原股东说明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股权出资资金实质就是勤上集

团与德基伟业签署的《最高额授信协议》项下的借款，勤上集团向德基伟业支付

约定借款利息后，勤上集团股东李旭亮、温琦即可向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回购股

权，因此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投资性质明为股权投资，实为借贷；各方于 2017

年 5 月 12 日签署《战略合作协协议》和《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章程》时，北

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并未要求其要参与勤上集团的经营管理，取得勤上集团的实际

控制权，当时也并未告知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旭亮、温琦，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

旭亮、温琦当时也并不知晓，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双方已签订或将签订《关于东

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谋求取得勤上集团的控制权。 

9、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对上述文件资料核查过程中发现，北京均远和德基

伟业的法定代表人同为杨俊；《股权回购协议》签署页中北京均远和德基伟业的

授权签字人均为蔡全骏，南京纯悦的授权签字人和《最高额授信协议》中德基伟

业的收件人均为李涛，推断北京均远、南京纯悦和德基伟业这三家企业可能存在

某种程度的联系和关联。 

二、公司聘请的相关法律顾问对公司实际控制人是否变更的综合分析和结论

意见 

1、投资意图和目的分析。经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核实，北京均远和南京纯

悦作为投资方在签署《战略合作协协议》前并未要求对勤上集团进行尽职调查和

财务审计，也没有要求勤上集团提供影响其投资决策的必要文件资料，相关各方

在《战略合作协协议》和《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章程》中约定由北京均远和南

京纯悦按 1:1 的比例认缴增资出资，没有任何客观评估依据，这不符合一般投资

的理念和程序。其次，《战略合作协协议》、《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章程》、《股

权回购协议》几乎在同一时间签署，《股权回购协议》约定的回购时间较短，仅

有六个月，且回购条件仅是履行完毕《最高额授信协议》的还本付息义务，回购

金额为初始投资金额。再次，根据《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章程》，北京均远和

南京纯悦仅委派一名董事，且在签署《战略合作协协议》、《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



司章程》时并未告知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旭亮、温琦其签订或将签订《关于东莞

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的情况。因此，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认为

勤上集团及其股东李旭亮、温琦签署《战略合作协协议》等文件均非以出让勤上

集团和勤上股份实际控制权为目的；勤上集团股东李旭亮、温琦同意北京均远和

南京纯悦增资入股的主要目的和本意只是为了解决资金需要，北京均远和南京纯

悦签订《关于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之一致行动人协议》，谋求勤上集团和勤上

股份实际控制权并故意隐瞒的行为已违背了双方的一致意愿，并超出了勤上集团

股东李旭亮、温琦的设想，勤上集团股东李旭亮、温琦对此存在重大误解。 

2、出资及表决权分析。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在 2017 年 6 月 30 日出资届满

前并未缴付出资，经勤上集团发函催缴后仍未在规定期限内缴付出资，已构成出

资违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规定及法律精神，北京均远和南京纯

悦不能享有完全的股东权利，其表决权应当与其出资相对应，在构成出资违约的

情况下，该两名股东不应当享有未出资部分的股东表决权。据此，公司聘请的法

律顾问认为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在其逾期未出资，不享有未出资部分的股东表决

权的情况下不能实现对勤上集团的实际控制权，更无法实现对勤上股份的实际控

制权。 

3、法律认定分析。根据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实际控制人要有权

决定一个公司的财务和经营政策，并从企业的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能够实际支

配公司行为。因此实际控制人应当是一种实际存在状态，而不仅是理论上的可能。

根据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核查事实，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没有参与勤上集团和勤

上股份的经营管理，更没有形成实际支配勤上集团和勤上股份的既有权力和事实

状态，结合本条第 2 款分析，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认为北京均远和南京纯悦不符

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的任何一种情形，没有拥有勤上股

份的实际控制权，勤上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 

4、《战略合作协议》效力分析。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根据所核查事实以及上

述分析，认为上述《战略合作协议》效力存在争议，法律顾问认为勤上集团及其

原始股东李旭亮、温琦可以采取协商或法律手段解除该《战略合作协议》，以维

护自身合法权益。 

法律顾问结论意见：勤上股份的实际控制人没有发生变更，仍为李旭亮和温



琦。 

三、公司结论意见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三）款规定；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八十四条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第十八章第一条第 5、6、7 项规定，结合勤上集团及其原股东核实了解的相关信

息以及公司聘请的法律顾问发表的相关法律意见，公司亦认为公司实际控制人没

有发生变更，仍为李旭亮和温琦。 

四、其他事项 

勤上集团表示，已于 2017年 7月 11日发出召开临时股东会的通知，将于 2017

年 7 月 27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解除东莞勤上集团有限公司未出资股东股东

资格的议案》。 

公司实际控制人李旭亮表示，正在积极寻求战略合作方，进行全方位、深层

次的战略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解决相关的股票质押风险。 

公司将对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予以持续关注，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

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东莞勤上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7 月 1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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